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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受
　　教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之適用對象，為本部主管之國立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

三、學校應依國家社會產業發展、學校特色定位、資源條件、系科教育宗
　　旨與目標、師資專長及學生就業等面向，建立教學品質確保機制，以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其內容應包括學習成效核心能力之規劃、學生畢
　　業時應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項目之訂定、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之訂定及學習支援系統之提供。
　　前項教學品質確保機制，應經校內相關程序審議通過，並於學校網頁
　　公告；其課程審議或修正相關會議資料，應妥善保存。

四、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對其進行學生受教權益之檢核及輔導
　　：
　(一)各學制、年級之院設班別、系、科或學位學程修讀學生人數低於三
　　　十人及註冊率低於百分之八十，且數量達全校院設班別、系、科或
　　　學位學程總數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但停招或新設之院設班別、系、
　　　科或學位學程，不列入計算。
　(二)各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師資質量基準，且數量達全校院設班別、
　　　所、系、科或學位學程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停招院設班別、所
　　　、系、科或學位學程在學學生人數為零或符合附表一所定情形者，
　　　不列入計算。
　(三)依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經本部審核認定
　　　列為預警學校或專案輔導學校。
　(四)有相關事證足認學校或任一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於課
　　　程規劃、實際開課或其他情形有損害學生受教權益情事。
　(五)前一學期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經本部學生受教權益檢
　　　核，結果為持續列管或不通過。

五、學校有前點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依本部所定期限，檢送全校及受檢核



　　各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資料（如附表二），報本部檢核
　　。
　　前項資料未於期限內送本部檢核者，將列為檢核不通過之參據。

六、本部得邀集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專案查核小組進行檢核；必要
　　時，並得至學校訪視。
　　前項之檢核及訪視，包括下列重點：
　(一)課程規劃及實施：
　　１、課程規劃及實際開課情形。
　　２、合併授課及學分抵免情形。
　　３、不當密集授課。
　　４、未經核定辦理專班、校外上課及其他上課異常情形。
　(二)師資：
　　１、師資質量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２、師資專長及授課課程相符情形。
　　３、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劃情形。
　(三)遠距教學及校外實習課程：
　　１、依本部規定開設遠距教學及校外實習課程。
　　２、遠距教學課程運作正常且有學習品質管控機制。
　　３、實習相關機制。
　　４、科系專業與實習場域相符情形。
　(四)其他。
　　各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經依前項規定檢核及訪視結果，
　　足認有影響學生受教權益者，得視情節輕重，列為持續列管或不通過
　　。

七、學校經檢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全校之檢核結果列為不通過：
　(一)全校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解除列管
　　　，且受檢核之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列為不通過比率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任一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檢核結果連續三次不通過。
　(三)學校或任一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有隱匿、填具虛偽不
　　　實資料、拒絕提供資料、妨礙本部或專案查核小組相關人員進行檢
　　　核或訪視。
　(四)學校嚴重違反法令或有其他具體事實，足認有嚴重影響學生受教權
　　　益。

八、全校檢核結果不通過者，本部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一次不通過：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八條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調整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百
　　　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
　(二)連續二次以上不通過：
　　１、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八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調整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五十
　　　　。
　　２、私立學校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停止該校部分或全部之
　　　　獎勵、補助或班級之招生。國立學校由本部調整學校基本需求補
　　　　助款。

九、全校檢核結果列為不通過之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依檢核意見提出課
　　程改善計畫及次學期課程規劃報本部。
　　前項改善計畫，學校得尋求鄰近學校或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有關課程或
　　師資支援，並應載明相關配套措施；改善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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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課程、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
　　　整合規劃。
　(二)盤點應屆畢業生修課後，欠缺課程數及因應策略。
　(三)停招或合併之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之學生受教權益保
　　　障。
　(四)學生出缺勤管理及輔導措施。
　(五)其他應改善之事項。
　　第一項學校所報送之課程改善計畫及次學期課程規劃，將列為次學期
　　檢核及訪視參據。

十、學校報送之資料經本部檢核通過或所報改善計畫經檢核通過者，得經
　　本部專案查核小組會議決議，於次學期免依第五點規定辦理。但次學
　　年度有第四點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部仍得進行學生受教權益檢核及輔
　　導。



 

第四點附表一：  

 

類型 學系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停招狀態 博士班停招 
博士班、碩

士班停招 

博士班、碩士班停招 

學士班停招

一年 

學士班停招

二年 

學士班停招

三年 

所需專任教師數 九名 七名 五名 三名 一名 

 

類型 專科班 

學制 五年制專科班 二年制專科班 

停招狀態 停招一年 停招二年 停招三年 停招四年 停招一年 

所需專任教師數 四名 三名 二名 一名 一名 

 

類型 獨立研究所 

學制 碩士班、博士班 

停招狀態 

博士班停招 

碩士班招生名額

為十六名以上 

碩士班招生名額

為十五名以下 
碩士班停招一年 碩士班停招二年 

所需專任教師數 七名 五名 三名 一名 

備註：經本部認定，學校申請增設之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係由原停招之院設班

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轉型者，專任教師數得合併計算，且不得低於停招前應有之專任

教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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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表二：  

 

備註：以各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為單位提供。 

 

 

 

全校性資料 

學生部分 學生數、註冊率等相關資料。 

教師部分 專任師資結構（包括專案教師）、授課鐘點配當表等相關規定（包

括授課鐘點時數採計等資料)。 

課程部分 課程規劃一覽表、必選修課程及採計學分數等相關資料、採校外上

課之課程及院設班別、所、系、科、學位學程(包括經本部核准採

校外上課之公文字號)、畢業學分數認列其他院設班別、所、系、

科、學位學程學分數、校內教務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之學分抵免規定

等。 

其他 各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停招、更名、新設情形、教師

相關薪資資料等，或其他全校性資料。 

受本部檢核院設班別、所、系、科或學位學程資料 

課程規劃、架構及

實際開課情形 

包括合併授課、學分抵免情形及課程規劃時序表等。 

 

師資專長及授課課

程 

包括教師學經歷及授課課程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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